
李振业、龚玉珍：
本院执行的中国邮政

储蓄银行与你二人借贷纠
纷一案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》第 九 十
二 条 的 规 定 ，向 你 二 人 公
告 送 达 本 院 (2016) 冀 0133
执 235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
财产令、失信告知书、执行
决 定 书 、摇 号 选 取 评 估 机
构、勘验现场、领取评估报
告 通 知 书 ，自 公 告 之 日 起
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责
令你二人自本公告送达之
日起七日内履行执行通知
书 确 定 的 义 务 ：偿 还 申 请
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借款
本 金 240174.91 元 及 利 息 ，
并向本院报告当前以及收
到执行通知书之日前一年
的 财 产 情 况 ，逾 期 将 你 二
人 纳 入 失 信 被 执 行 人 名
单 ，并 对 龚 玉 珍 位 于 赵 县
所里街北苑小区 10 号楼 2
单 元 201 的 房 屋 ( 房 产 证 ：
赵 房 权 证 城 字 第
0130009071 号) 进 行 评 估 。
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八日
上 午 9 时 ( 遇 节 假 日 顺 延)
在本院司法鉴定技术室摇
号 选 取 评 估 机 构 ，当 日 下
午 3 时勘验现场，逾期未到
场视为放弃相关权利。定
于勘验现场次日起第 30 日
上午 9 时到本院执行局协
调 处 领 取 评 估 报 告 书 ，逾
期视为送达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孙增辉、刘英彩：
本院依法受理原告刘

连锁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
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
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、应 诉 通
知 书 、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
传 票 、司 法 公 开 通 知 书
等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
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
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
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，举证
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
30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
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(遇节
假日顺延)在本院第一审判
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
依法缺席判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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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军奇：
本院执行的中国邮政

储蓄银行与你借贷纠纷一
案 ，赵 县 人 民 法 院 2015 年
10 月 19 日 作 出 的 (2015) 赵
民 二 初 字 第 00163 号 民 事
判决书已生效，因你下落
不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 民 事 诉 讼 法》第 九 十 二
条 的 规 定 ，向 你 公 告 送 达
本院(2016)冀 0133 执 344 号
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
失信告知书、执行决定书，
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
起七日内履行执行通知书
确 定 的 义 务 ：偿 还 申 请 人
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借款本
金 41408.98 元及利息，并向
本院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
行通知书之日前一年的财
产 情 况 ，逾 期 将 你 纳 入 失
信被执行人名单。

本 公 告 自 发 出 之 日
起 ，经 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
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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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江蕙：
本院受理原告赵县农

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
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
案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(2016) 冀 0133 民 初 1000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本公告发
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
二 庭 领 取 该 文 书 ，逾 期 即
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
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之 日 起
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
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石 家 庄 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
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赵县常信布业有限公司：
本院受理原告李保芹

诉 你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，现
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
公 告 送 达 (2016) 冀 0133 民
初 61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。 限
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
内来本院民事审判二庭领
取 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
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
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
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
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
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
院理学部学生乔淞汾不慎
将 学 生 证 丢 失 ，证 号 为
2013511910，特此声明。

陈欣不慎将警官证丢
失，警号为 037997，特此声
明。

张跃进不慎将警官证
丢失，警号为 034709，特此
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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